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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检察机关推进的企业合规改革，其激励

措施主要是对涉罪企业(包括部分涉罪企业的成员)
不起诉，即企业在实施犯罪后，以合规整改的承诺和

效果获得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处理，理论界、实务界将

其称之为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创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与传统的刑事诉讼起诉制度有

所抵牾，并且可能导致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单位犯罪

处置中的权力失衡。在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的进程中，法院是否需要通过司法审理的方式

介入企业合规不起诉过程，作为对检察机关主导企

业合规不起诉进程的一种外部制约，实现单位犯罪

处置中检法权力的新平衡，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

要问题。

一、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模式和问题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办理的企业合规改

革案件越来越多，①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形成

了一批典型的样本。②尽管企业合规改革肇始于西

方国家的刑事合规制度，但在试点过程中，各地检察

机关或多或少对西方国家的刑事合规制度进行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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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改造，在刑事合规的启动、对象、方式乃至具体

考察内容等方面，有不少突破性探索，形成了不同于

西方国家的刑事合规模式。当前，我国刑事合规制

度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刑事合规激励的对象，无

论犯罪轻重，大都采取既“放过”涉案企业，也“放

过”涉案企业成员的“双不起诉”连带激励模式。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 2022年 12月，全国检察

机关对合规整改的1498家企业、3051人依法作出不

起诉决定。③

作为检察机关延伸检察职能、落实保护民营企

业司法政策的重要举措，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

规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犯罪应对策略，契合了

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时代需求，因而获得

了社会广泛的肯定。但同时，理论界对该改革也

始终存在着质疑，突出表现为在对企业合规不起

诉实体正当性的诸多疑问。例如，企业合规改革

是否背离刑事法治基础，是否削弱了刑法对企业

犯罪的惩治力度，是否会沦落为一种“花钱免刑”

的腐败机制？④对这些疑问，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

回应。⑤然而，相关回应并没有解决合规不起诉程

序正当性的问题。

不可否认，对于企业合规改革，检察机关在主动

作为的同时，也扩大了对企业犯罪处置的起诉裁量

权范围。由于企业合规不起诉在适用对象上不区分

犯罪的轻重、不区分企业与企业成员，缺乏清晰的适

用标准，其正当性证成始终存在困难。这也引起了

理论界不少学者的担忧。例如，有学者指出，“伴随

着越来越多的单位犯罪案件选择采取合规不起诉制

度，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逐渐暴露，最为突出的是决

定对企业采取合规不起诉的检察官权力过大、缺乏

制衡。”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火如荼的企业合规

制度改革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实施的，无论是

‘合规不捕’还是‘合规不起诉’均是检察机关的权

力，是否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以及是否从宽、从宽

的幅度均由检察机关决定。由此，在刑事诉讼中引

入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几乎是检察机关‘一家’在‘唱

独角戏’”。⑦尽管检察机关也意识到企业合规不起

诉制度需要有配套的监督机制，但从现阶段的实践

来看，这种监督主要表现为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即
现阶段启动企业合规整改需要得到上级检察机关批

准)、对企业合规整改的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以及

不起诉决定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听取意见。但上级检

察机关的批准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措施；而第

三方监管是在检察机关决定启动合规整改后进行

的，同时第三方监管的意见也只是检察机关评估合

规整改效果以决定是否不起诉的参考，并不具有刚

性。也有论者认为可以通过当事人监督和社会舆论

监督以健全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督机制。⑧在缺乏

制度性措施的情况下，当事人和社会监督常常流于

形式，难以取得实效。因此，从总体上看，现有监督

措施都无法改变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单向性处

置的性质，对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行使始终缺乏

必要的监督。⑨

正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一些学者敏锐注意到

了检察机关单向性合规不起诉可能带来对刑事程序

法和刑事实体法的冲击。其一，在刑事程序法上，可

能打破刑事诉讼结构的平衡。企业合规不起诉，并

非单纯的司法政策，而是一项司法改革，涉及对传统

司法权力运行方式的调整，⑩因此会影响到对企业犯

罪追诉的刑事诉讼结构平衡。详言之，现阶段的企

业合规改革由检察机关主导，而检察机关推进企业

合规改革的权力基础是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尽管

有学者主张，“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适用刑法

原则的维护，企业合规不起诉或暂缓起诉制度适用

应限于轻罪案件”，但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只适用

于“犯罪情节轻微”的轻罪案件，则改革所发挥作用

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实践中有不少试点单位一

开始就突破“微罪不举”的边界，对涉重罪的企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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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并且进一步将合规不起诉

的适用对象范围扩大到涉重罪企业的企业成员(涉
罪企业和涉罪企业成员的“双不起诉”)。这种合规

不起诉适用对象范围的无限扩大引起了广泛质疑。

有学者担心，“如果把决定一家企业定罪与否的权

力，通过合规不起诉的方式交给检察院，切断了法院

的环节，就无异于打开了限制权力的笼子”，造成对

企业犯罪追诉的刑事诉讼结构的失衡；其二，在刑事

实体法上，缺乏制约的合规不起诉可能导致刑法单

位犯罪的规定被虚置。有学者指出，“若在不对法律

体系进行整体调适的情况下，径行规定可能判处3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涉企业犯罪自然人可因合规而获得

不起诉处理，实际上意味着被告人因其职业而享有

了法律适用上的特权，从而不可避免地对既有的权

利平等制度体系产生巨大冲击”。而且，合规不起诉

制度一旦被滥用，将直接损害到罪刑法定、刑法适用

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的贯彻。虽然司法

程序中“放过”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具有一定的

现实必要性，但此种功利主义目的的实现不能以破

坏法治的基本原则为代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

可逾越的底线，对涉企犯罪自然人的不起诉处理理

应受《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限制，即只能适

用于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依
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涉企业

犯罪案件。

由此，不少学者呼吁，从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

检察权制衡、被害人保护以及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

出发，应当将法院的角色定位纳入我国合规不起诉

的制度设计当中，明确法院在审判阶段对企业合规

的司法审查职能，从而平衡检察机关单向性的企业

合规不起诉。

二、企业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主要理据

尽管已经有法院回应了参与企业合规不起诉的

呼声，实践中也进行了不少探索。但是企业合规改

革是否需要法院参与，即合规不起诉是否需要经过

法院的司法审查远未形成共识。即使一些学者认为

法院在企业合规改革中不能缺位，但法院对合规不

起诉司法审查的理据何在，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

现有讨论仅停留在较浅显的层面。

目前，对企业合规不起诉是否需要法院进行司

法审查，理论界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

点。否定的观点认为，起诉裁量权本是检察机关的

专属权力，“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法律监督

机关，其内涵和外延较为丰富，先天就具有实施企

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合法性。”我国企业犯罪附

条件不起诉制度“应该与其他不起诉制度保持一

致，由人民检察院独立决定。”有观点进一步分析

认为，不起诉是审前分流机制。法官在诉前无法介

入案件的审查和调查，无法对起诉与否作出决定，

即使介入也是流于形式。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起

诉裁量权可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未必需要法院

提前介入。

肯定的观点则认为，“企业合规改革不仅是一场

司法改革，更是一场社会综合治理改革，离不开人民

法院的积极参与。”还有学者认为，决定刑罚的机关

应当是审判机关，而非检察机关。合规相对于企业，

无论是量刑还是免刑都是属于刑罚的适用，理应由

法院来裁决。更有论者主张，“对于在审查起诉阶

段不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坚决提

起公诉。此种情况下，在审判过程中融入合规计划

的实体激励，通过法院的审判推进涉案企业建立合

规计划，一方面能够扩大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

对所有涉案企业都能有效进行合规激励；另一方面

也能够对犯罪企业进行有效惩处，在预防企业再犯

的同时实现打击犯罪。”

不难发现，否定说从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角

度，论证企业合规不起诉属于不起诉的范围，是专属

于检察机关的起诉权，从而排斥法院的司法审查。

·· 7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24.1
PROCEDURAL LAW AND JUDICIAL SYSTEMS

肯定说则认为，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企业是否需要

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具有决定权。应该说，

否定与肯定的理由均不够充分，缺乏说服力。因为

检察机关固然有独立行使的起诉裁量权，但在我国，

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有严格的限制，并非漫无边

界。而法院虽然是决定判处刑罚的机关，可通过审

判权的行使决定案件的定罪量刑，但也不是所有涉

嫌犯罪的案件都需要进入到法院判处刑罚。对一些

情节较轻的犯罪，《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

酌定不起诉权，并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因

此，对合规不起诉是否需要司法审查的关键是检察

机关对企业重罪的合规不起诉是否需要法院的司法

审查。对此，笔者赞同肯定说，即肯定此类合规不起

诉需要法院的司法审查。该结论可以从以下分析得

到证成。

(一)宪法对法检权力的基本定位决定了法院应

当介入企业合规改革

法院参与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不可避免地

涉及检法两家的权力关系。“法检权力关系本质上是

个宪法问题，相关司法体制改革也必须有宪法思

维，有必要从宪法学的角度对相关争议展开分析。”

我国《宪法》第 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刑事

诉讼法》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因此，《宪法》和《刑事

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从而确定公检法之间的内在关

系和权力分配。检察权和审判权分别是检察机关

和法院的主要权力类型，各自都具有专属性，但相

互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制约性，这是《宪法》与《刑事

诉讼法》确立的检法权力关系的基本原则。正是在

这一制度安排下，检察权和审判权实现了一种相对

平衡的稳定状态，并在这种基本的框架下实现各自

的职能。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检法直接的制约

关系以及控辩审的三角结构，是人类经过无数的经

验和教训设计出来的权力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单

向度的合规不起诉，案件的信息在检察机关起诉阶

段遽然隔断，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既有的权力秩

序，打破了既有的平衡，即人们只看到了相互独立，

而相互配合与制约被忽略了。既然刑事合规的积

极意义只有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才

能得到肯定，那么，刑事合规要行稳致远，在客观上

就必然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实现新的制约与平衡，以

维持既往相对稳定的权力配置，而不是单向度的检

察权决定。

实际上，在刑事司法领域，任何改革从来就不是

检察机关或者审判机关一方单向性主导的，而是涉

及司法权行使的方方面面。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司

法制度是由《宪法》建立的。《刑事诉讼法》继承了《宪

法》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及刑事

案件中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

则。在没有修改这些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重构一个

新的刑事诉讼模式本身就有违宪之嫌。”例如，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实践已经证明了离开法院的司法审查

就会走偏。企业重罪合规不起诉，直接扩大了检察

权对单位犯罪的处置权限，中断了本来应该由法院

进行裁判的审判权行使，本质上行使了本应由法院

裁判的审判权。从这一意义上讲，检察权的扩张必

然形成对法院审判权的抑制，并脱离了相互制约的

原则，偏离了《宪法》对法检权力的基本划分，从而引

发法检权力配置的宪法问题。基于企业合规改革本

身的积极价值，纠偏的方法不是简单地放弃改革，而

是寻找新的平衡。法院对合规不起诉进行司法审查

就成为可供选择的方案。

(二)检察机关并没有单向的对涉嫌重罪企业非

罪化处置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扩大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时曾

强调，“试点工作要坚守‘严格依法’这条红线，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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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都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从一开始就

要让这项制度‘合规’、稳健，走向成熟、走向法治。”

这体现了改革对法治原则的要求和坚守。合规不起

诉，是一种事实上的非罪化处置。本来，一个行为是

否构成犯罪，构成犯罪后应否判处刑罚或者判处何

种刑罚，原则上属于法院的专属性权力。但是，对一

些特殊的案件(主要是情节轻微的犯罪)，法律例外地

赋予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一定的非罪化处置权。例

如，侦查机关可以通过不予刑事立案、撤回刑事立案

等方式，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不起诉、撤诉等方式，将

刑法上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非罪

化的便宜处置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资源消耗，也体

现了司法过程中的谦抑精神。不过，在我国，检察机

关并没有绝对的非罪化不起诉处置权，起诉是原则，

不起诉只是例外。检察机关非罪化处置权，在范围

上主要是针对轻微犯罪，在程序上也需要接受外部

监督。具体到企业合规不起诉，如果不起诉的对象

是犯罪较轻的企业，则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议。因为

涉罪企业本就符合不起诉条件，在附加合规整改的

条件以后不起诉，并无不当。一些试点单位对涉嫌

重罪的企业予以合规不起诉，形式上就可能与刑法

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秉承的起诉法定主义

的原则相矛盾，自然引起合法性、正当性的理论争

议。本来，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企业实施

了重罪，就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如果允许重

罪也可以在侦查、起诉阶段适用非罪化程序，以审判

为中心、以裁判权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秩序势必被消

解，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也会被虚置。因此，不少

学者主张，现阶段，检察机关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只能

针对涉罪较轻的企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由于

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积极探索，不少地区出现检察

官超越法律要求的起诉裁量权的行为，超出法律规

定的‘情节轻微’要求而滥用不起诉权力。在此，我

们需要注意的是，以牺牲公平正义而换来对企业附

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本身就是不值得提倡的，需要保

护的是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的企业，不可不分轻罪重

罪全部适用。”

上述质疑有其道理。毕竟对涉嫌重罪的企业

合规不起诉，确实属于检察机关自行扩大不起诉的

自由裁量权，造成检察权对审判权的僭越。但从另

一角度看，如果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仅局限于

轻微的单位犯罪，则企业合规改革的意义不大。企

业合规不起诉的激励对象主要是那些涉嫌重罪的

企业。因为只有这些企业才有真正的动力完成企

业合规，这也是企业合规改革的真正意义所在。

改革当然要有所作为、有所突破，但也应有所坚

守，坚持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在作为与坚守的

平衡协调中获得正当性基础。法院对合规不起诉

的司法审查，既是对企业合规改革的一种肯定，也

是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从域外合规的运行以及我国合规不起诉的试点

看，存在一个普遍担心的问题：如何保障合规不起

诉的公正性或者说如何防止检察官合规不起诉裁

量权的滥用。来自法官的司法审查是一个有效的

途径。”

(三)从国外经验看，法院对企业合规不起诉进行

司法审查也是一种趋势

合规不起诉发轫于美国。在美国，检察官在作

出起诉决定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所作出的

决定通常不受司法审查。因此，检察官对是否不起

诉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但对涉罪企业合规不起诉，

美国并没有完全忽略法院的司法审查。具体而言，

美国采取了两种不起诉制度：不起诉(NPA)和暂缓起

诉(DPA)。前者只需要检察官与企业协商一致，检察

机关就可以决定不起诉，不需要法官的司法审查；但

是后者在检察官与企业协商一致签署暂缓起诉协议

后，需要将协议向法院提交审查，并向法院申请中止

起诉。这种司法审查是形式性的，法院审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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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协议的具体内容，而是确保双方在达成协议的

过程中没有胁迫等形式合法性问题。因此，这种司

法审查也被学者称为“弱司法审查”。不过，无论是

美国的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已经对这种“装点门

面”式的审查有不少反思。一些法官也开始改变对

暂缓起诉协议的“装点门面”式审查的做法，进而对

协议是否违背公共利益以及是否“诋毁”刑法作实质

性的审查。在欧洲，尽管美国的刑事合规计划模式

影响广泛，但是，多数国家只是采纳合规计划的精神

内核，通过加强法院对暂缓起诉协议的审查强度，拒

绝检察官享有较大的裁断权。如英国、法国等国家

虽然接受了美国的不起诉协议制度，检察官虽然享

有一定裁量权，也将合规赋予出入罪或者量刑方面

的法律意义，但却对暂缓协议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

造，其关键方案是确立对暂缓起诉协议的司法审

查。具体而言，检察官与企业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

需要将协议提交给刑事法院，由此强化法院的审查、

监控和督促等职能的实质效力。虽然企业合规不

起诉的实践推进离不开本国的法治背景特别是企业

犯罪的现状，不能简单模仿国外模式，但为了防止检

察官起诉裁量主义的滥用以及对实体公正的损害，

通过法院(法官)对企业合规不起诉进行司法审查的

做法值得借鉴。

总之，从刑事诉讼传统模式和权力配置的角度

分析，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正当性基础。即使在司

法改革对企业犯罪刑事诉讼范式应有所变革的今

天，仍不难发现法院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我国学者

将刑事诉讼归纳为弹劾式、纠问式、对抗式(审问式)
和放弃审判四种诉讼范式。其中“放弃审判”，通常

是指被告人选择认罪，与被害人和解、诉辩达成交

易，从而免除被追诉人的诉累、减少案件积压、减少

审前羁押、减少诉讼的时间和费用。作为企业合

规改革的激励措施，合规不起诉作为现阶段企业犯

罪应对的新模式，其背景是对企业犯罪严格规制的

刑事政策立场已经有所松动，不再对企业动辄“大

刑伺候”，而是尽可能非罪化处理。在诉讼程序上，

无论是对涉罪企业附条件不起诉还是相对不起诉，

都是“放弃审判”的表现形式，似乎体现了企业犯

罪刑事诉讼范式转变的趋势。但我们也应清醒认

识到，“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犯罪

刑事诉讼是在‘第三范式’发育尚不充分的情况下

迈向‘第四范式’，这将导致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

性问题相叠加，由此可能带来更大的背离公正原

则的风险。要防范这种风险，除了深入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进一步完善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之外，还需进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配

套改革。”这也正是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现

实意义。

三、企业合规不起诉法院司法审查的制度构建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印发的《“十四五”时

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要求，稳慎试点涉案企业合

规管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规制司法制

度。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设计和立法已经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遗

憾的是，在相关制度探讨中，合规不起诉的司法审

查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认为，“我们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制度设计，不同于美国的暂

缓起诉制度，不需要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到法院

再暂缓起诉，也没有法院进一步审查的空间，所

以，对于检察机关经企业合规整改而作出不起诉

的案件，我国法院没有参与的途径。”这种观点过

于消极，即使立足于现行法律，“检察机关也应与

法院进一步就企业合规试点紧密联系，就企业合

规在量刑中的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达成共识，将合

规的刑法激励在从宽处罚幅度内拓展至缓刑量刑

建议等。”从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出发，建构系统的

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路径，实乃不可或缺。对此，

笔者有以下初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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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二元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以涉罪企

业的罪刑轻重为标准

如何完善我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理论探讨聚

焦于两种基本的模式。

一是一元模式，主张对涉罪企业适用附条件不

起诉。典型的观点认为，“目前最为接近域外合规不

起诉制度设计的就是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附条

件不起诉制度。未来，延展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

用范围，将其扩大至单位犯罪案件，也未尝不是一种

可行性较大、制度设计成本较低的路径。”在立法设

计中，有学者将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单位刑事案

件诉讼程序”的核心内容，认为相关内容可以通过对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改造来完成，建议规

定“对于涉嫌犯罪的单位，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承认

涉嫌犯罪的事实、积极配合侦查或者调查、承诺进行

合规整改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的决定。”现阶段，我国学者大都青睐这种

单一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

二是二元模式，主张在我国应该构建附条件不

起诉和暂缓起诉协议并行的制度。例如，有学者提

出，从未来修法的角度而言，可以考虑针对单位犯罪

设立两种不起诉制度：一种是微罪不起诉制度，另一

种则类似美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即

从刑事政策、公共利益的考量因素出发，即使企业涉

罪较重，但如果认罪认罚，积极合规，经严格考察满

足合规标准的，最终可作出不起诉决定。有学者建

议，对巨头公司涉罪案件或者罪行较重等社会广泛

关注的公司涉罪案件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对中小企

业涉罪案件，宜采取损害最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因为附条件不起诉对涉罪中小企业更加有利，

该措施不需要提起正式的刑事起诉，涉案企业不会

被贴上标签，无须承担刑事起诉带来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一元的合规不起诉模式，即通过扩大

《刑事诉讼法》中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将其适用于

涉案企业，特别是对犯罪轻微的涉罪企业而言，确实

简便易行。但如果附条件不起诉扩大到涉嫌重罪的

企业，无论犯罪的轻重，都适用单一的附条件不起

诉，则仍然是检察机关闭环操作，堵塞了法院司法审

查之路。但是，如果不分具体情况，一律实行暂缓起

诉制度，涉罪企业无论犯罪轻重，都需要经过法院的

司法审查，则又完全漠视了检察机关本应享有的起

诉裁量权。因此，针对不同的犯罪，构建企业附条件

不起诉与暂缓起诉制度并行的二元合规不起诉制度

是合理的。

至于根据涉罪企业的规模来划分附条件不起诉

与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也不妥当。一方面，企

业的规模本身就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准确衡量；

另一方面，该种划分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仅赋予

检察机关轻微犯罪起诉裁量权的规定。结合《刑事

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规定，更为妥当的

办法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划分附条件不起诉与

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即对涉轻微犯罪的企业

采取附条件的不起诉，而对于涉重罪的企业，如符合

合规不起诉的条件，可采取暂缓起诉制度，以体现区

别对待的精神。

(二)检察机关对涉嫌轻罪企业附条件不起诉，无

须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检察机关针对轻微犯罪所适用的附条件不起诉

是否需要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对此，理论界也有不

同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所有的合规不起诉协议，都

应该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但是基于司法效率

的考虑，对于相对轻微的案件，法院只做形式审

查。但也有学者提出，在检察机关通过听证会方式

处理涉企犯罪试点案件的情况下，改变单纯邀请人

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人员参与的模式，完全可以在

听证程序中引入刑事法官等专业力量，充分听取其

对于案件处理结果的意见，可以使处理结果更为科

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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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上述主张都有失偏颇。如果将附条

件不起诉限于犯罪轻微的企业，检察机关本来就具

有对微罪不起诉的裁量权，法院画蛇添足的形式审

查，不但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对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

的独立行使形成了不当干涉。至于让刑事法官参与

检察机关组织的附条件不起诉听证会，这恐怕也不

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听证会所形成的只是一个参考

性意见，相关意见完全可能不被尊重和采纳。如此，

刑事法官参与听证会，角色定位比较尴尬。法官意

见不具有强制性，反而有损法院的权威性。因此，检

察机关对涉嫌轻罪企业附条件不起诉，是检察机关

在起诉裁量权范围内的自由裁量，应该得到尊重，无

需由法院参与审查。

(三)检察机关对涉嫌重罪企业暂缓起诉，应接受

法院的司法审查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重则责重，企业实

施了严重的犯罪，便应承担严厉的惩罚。原则上应

该起诉，通过法院的审判接受应有的惩罚。检察机

关基于公共利益和刑事政策的考虑，拟对涉重罪企

业通过合规整改暂缓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在向法院

起诉的同时，建议对涉罪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经法

院审查同意后，暂时中止案件的审理，待涉罪企业

通过合规整改评估合格后，由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作

出不起诉的处理。此种处理，类似于国外的暂缓起

诉制度。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现阶段着力提升审判中

心主义、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的背景

下，引入暂缓起诉协议不具备合法性。”这可能是

一种误解，暂缓起诉制度正是建立在起诉裁量权受

限基础上的。这是因为，受制于起诉法定主义，检

察机关不应越权对涉嫌重罪的企业直接作出合规

不起诉的决定，更不能任凭由检察官主观臆断，如

果有合规不起诉的现实需要，应由法院通过行使审

判权的司法审查决定。若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合规

不起诉，难免出现背离刑法基本原则的现象。例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

例(第四批)》案例三“山西新绛南某某等人诈骗案”，

被告人南某某系 L公司总经理，张某甲、张某乙分

别系公司会计、工人。2019年 9月 7日，张某乙在生

产车间作业时遭机器轧伤右手。因公司未给工人

张某乙缴纳工伤保险，为使企业逃避承担高额赔偿

金，南某某安排张某甲为张某乙于 9月 9日补缴工

伤保险，采取办理出院再二次入院的手段，虚构张

某乙受伤时间，骗取工伤保险赔偿款26万余元。案

发后，南某某等 3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自愿认罪认罚，L公司将 26万余元返还社保中心。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邀请检察机关介入，涉案企

业主动申请适用合规考察，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

捕的决定并同步开展合规准备工作。2022年 1月

22日，根据L公司的申请，检察机关决定对L公司启

动合规考察程序。2022 年 1 月，县公安局以南某

某、张某甲、张某乙三人涉嫌诈骗罪向检察院移送

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经三个月合规考

察，于 2022年 5月 18日依法对南某某等 3人作出不

起诉决定。此案中，南某某等人所涉诈骗的基础刑

为五年半(66个月)，无疑属于重罪。“但检察机关综

合考虑其具有自首、退赔退赃、初犯偶犯、认罪认罚

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同时对涉案企业是否具备

合规整改的条件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启动合规考

察程序，完全符合当前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精

神。”笔者认为，此案中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成员

合规不起诉是不妥当的。本案虽然属于事实上的

单位犯罪，但从涉罪企业成员的基础刑来看，无疑

属于重罪。尽管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法

定从宽量刑情节，且不说自首能否成立应由法院司

法最终认定(事实上，有不少起诉认定自首的案件最

终被判决所否定)，而且根据《刑法》第 67条的规定，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只有犯罪较轻的，才可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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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处罚。既然如此，检察机关对涉嫌重罪的南某某

等人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依据何在？对于涉嫌重

罪的企业犯罪案件，如果检察机关拟对企业成员合

规不起诉，应提交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由法庭根据

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裁量，而不能以合规整改为由

自行决定不起诉。上述案件的不当处理，印证了法

院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四、法院司法审查的模式及具体路径

(一)司法审查的模式：实质审查

法院对检察机关提交企业合规协议应如何审

查，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进行形式审查，

主要审查检察机关与企业达成的合规不起诉协议是

否出于自愿。在美国，法官对企业暂缓起诉协议的

审查主要就是采取这种形式；另一种是进行实质审

查。在英国，“英国暂缓起诉协议是在法官的监督下

完成的，法官必须确信协议是‘符合正义的利益’的，

并且条款是‘公平，合理和相称’的。”有学者认为，

我国“暂缓起诉协议的大致流程可以参考英国模式：

第一步在企业和检察院之间达成初步的和解协议；

第二步由检察院将和解协议的内容提交法院审查；

第三步由法院通过考核具体条件来审查并视条件决

定是否批准协议；第四步即考验期结束后，法院对履

行情况进行全面审核，最终批准终止诉讼或者允许

检察院提起公诉。同时在考验期间，如有违反协议

情况，检察院应提交法院审核，法院有权终止协议进

行法庭审判。”

笔者认为，对进入到法院的企业合规案件(无论

是暂缓起诉还是合规量刑从宽建议)，仅仅进行形式

审查意义不大，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为一些检察机

关违规办理的企业合规案件予以背书，反而会影响

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

《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三批)》案例二“王某某

泄露内幕信息、金某某内幕交易案”，被告人王某某

系某科技公司 (K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因两次向其好友和被告人金某某泄露K公司与C公

司的重组计划和时间进程，金某某为非法获利，紧

急筹集资金，使用本人证券账户买入 C公司股票，

成交金额人民币 411万余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认定，上述收购事项在公开前属于内幕信

息，被告人王某某系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案发

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某、金某某涉嫌内幕交易罪向

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

对K公司开展企业合规工作，合规考察结束后结合

犯罪事实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对被告人提出有期

徒刑二年至二年半，适用缓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

议。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认可检察机关指控

事实和罪名，认为检察机关开展的合规工作有利于

促进企业合法守规经营，优化营商环境，可在量刑

时酌情考虑，并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以

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金

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显而易见，此案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并没有

对涉案企业合规的正当性进行实质性审查，也没有

对其中定罪量刑的疑问作出分析。例如，王某某、

金某某所涉犯罪本不属于企业犯罪，也与企业的经

营管理无关，为什么要对企业进行合规整改？而企

业进行的合规整改与王某某、金某某个人犯罪的量

刑建议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而且他们所涉嫌犯

罪的法定刑应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没有法定从

宽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是

否于法有据，是否符合公平原则？缺乏这些起码的

实质考虑和回应，仅仅以检察机关开展的合规工作

有利于促进企业合法守规经营、优化营商环境为

由，对本来属于个人犯罪的被告人作出适用缓刑的

判决，难免受到质疑。因此，正如法院对认罪认罚

从宽的司法审查是实质性的，对暂缓起诉协议的审

查也应该是实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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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审查的路径

1.被动的司法审查。通常法院对企业合规的司

法审查是被动的。对检察机关因为企业合规而提出

的暂缓起诉或者对检察机关、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

被告单位、企业成员合规从宽的量刑意见进行审查，

以决定刑罚的适用。这其中，法院对企业合规案件

的涉罪企业和涉罪的企业成员的实质司法审查应分

别进行。具体而言：

(1)对涉罪企业的暂缓起诉审查。重点审查企业

合规不起诉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企

业合规不起诉的意义所在。在国外，无论是检察官

还是法官，提出对企业合规不起诉或者批准暂缓起

诉协议，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公共利益的考量。但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进行确切

的界定。通常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不特定多

数成员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合规不起诉

的案件中，对“社会公共利益”存在着十分泛化的理

解。典型的是将局部的企业、地方以及相关者的利

益泛化为公共利益。例如，在有的合规不起诉案件

中，办案机关提出，如果处罚企业，将会影响到无辜

的投资者(股东)的利益、员工的就业。又如，在有的

案件中，合规不起诉的理由是如果追究涉罪企业的

刑事责任，将会影响到涉罪公司的上市安排。再

如，因涉嫌串通投标的建筑企业，对这些企业如作出

起诉决定，则企业三年内将无法参加任何招投标工

程，并被列入银行贷款黑名单，将对企业发展、劳动

力就业和全市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

而，企业股东的利益、企业上市计划、企业能否参加

投标等，都不过是企业自身的利益，并非公共利益，

本质上是与公共利益相对应的个体利益。企业被定

罪量刑，当然会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并非完全

无辜，企业犯罪所获得的利益，相关股东也能从中获

益。因此，因犯罪而遭受惩罚，利益受损，也是股东

应当承担的投资风险。至于影响企业“即将上市”的

安排，更不能成为合规不起诉的理由。因为已经犯

罪的公司本就不具备立即上市的条件。为了不影响

上市而不处罚已经犯罪的企业，岂不是通过司法(合
规不起诉)帮助其弄虚作假？至于企业被定罪后会

被列入“黑名单”，三年内不能参加招投标，这不是刑

罚的直接后果，而是刑罚的附随后果。该后果是由

行政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如果确属不合理，也应该

修改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调整，而不能作为涉罪企业

不起诉的理由。正像一个公务员因为涉嫌醉驾，不

能基于他被判刑后存在可能被开除公务员队伍的顾

虑，而不对他的危险驾驶犯罪进行定罪量刑一样，应

不应该开除是由行政法律法规(《公务员法》)所规定

的。如果行政法规规定不合理或者过于严苛，应通

过行政法律法规的修改予以调整，而不能作为涉罪

公务员不起诉的理由。

同时，即使是公共利益，也还有局部利益、当下

利益和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考量权衡。现阶段企

业合规不起诉更多聚焦于局部的、当下的利益，未必

真正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例如，某河流上游

的一个企业实施排污行为，单纯从局部利益、当下利

益衡量，对其定罪量刑固然会影响到这个企业员工

的就业以及当地的税收(该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进而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该企业的排污导致

下游饮用水的用水安全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长期

性的，且难以逆转，影响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如

此，以税收贡献、繁荣地方经济为由的合规不起诉理

由就十分牵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我国实践中以

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操作，仅仅考察涉罪企业的纳

税情况、技术专利、员工人数等，甚至包括对‘百年老

店’的期许，以此证明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符合社会

公共利益。显然，这样的浅层考量违反公平正义原

则，因为仅仅是相关者的利益并不能谓之社会公共

利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公益性的企业，如

电网、通信、燃气等企业，这类企业的运营与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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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其涉罪后的处理确实考

虑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此外，企业实施重罪，进行合规整改后由检察机

关撤回起诉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应该是有条件的。

企业合规整改评估合格只是表明对涉罪企业的预防

刑降低。但是单纯的预防刑削减，不足以使企业获

得不起诉的优惠。只有在责任刑也得到一定程度降

低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撤回起诉。而犯罪后的责任

刑降低的重要途径，是法益侵害的修复。如果法益

侵害得到了修复或者基本上得到了修复，则责任刑

也会有所降低。总之，企业实施重罪后，不但预防刑

通过企业合规整改得以消减，而且责任刑也必须要

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才能予以不起诉。由此，涉嫌重

罪企业的合规不起诉应严格把握，其作为起诉的一

种例外。而对大多数涉嫌重罪的企业，通过合规整

改只能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而不是一律不起

诉。对此，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合规案件中已经有

所纠偏。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介绍，2022年，

“在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件中，法定刑三年以上案

件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的案

件所占比例逐步上升。”

(2)对涉罪企业成员合规不起诉或从宽处罚的

审查。实践中，将原本针对企业的合规不起诉扩大

到了对涉罪企业和企业成员 (负责人)的“双不起

诉”，其动因是为了保护“企业家”。如果对涉嫌轻

微犯罪的企业成员(所涉犯罪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结合企业合规激励对企业成员的连带效应，在

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予以不起诉，属于检察机

关起诉裁量权的范围，不会有太多的异议。真正有

异议的是对涉嫌重罪的企业成员能否予以不起诉、

减免处罚或从轻处罚。对此，同样需要法院通过司

法审查决定。

首先，应审查被告人所涉犯罪是否属于单位犯

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检察机关或者辩护人

因为企业合规整改而出具的对被告人从宽处理的量

刑意见，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之一是被告人所涉犯

罪是否属于单位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

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

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 3条规定，适用涉案

企业合规整改的对象，“既包括公司、企业等实施的

单位犯罪案件，也包括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

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据此，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

对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公司、企业本身是涉嫌犯罪

的被告单位。二是案件所涉罪名的主体虽然是自然

人，单位并非被告，但犯罪发生与单位密切相关，犯

罪行为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犯罪

也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最典型的如《刑法》第134条
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

全事故罪。但在实践中，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有泛

化的趋势。“已出现‘企业家’在涉嫌危险驾驶、职务

侵占等纯正自然人犯罪的案件中，也申请启动合规

考察的情况。”上文提到的“王某某泄露内幕信息、

金某某内幕交易案”，该案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并不

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且与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也

没有关系，被告人金某某还不是单位的成员，其犯罪

是典型的个人犯罪，无论如何企业进行的合规整改

都无法与被告人的从宽处罚相联系。所以，对纯粹

的个人犯罪，不能通过企业合规而获得免除或者减

轻处罚的处理。

其次，需要审查相关的量刑意见是否依法有

据。企业成功进行合规整改，无论是对涉罪企业还

是对涉罪企业的成员，现阶段只是一个酌情的从宽

量刑情节，不能夸大企业合规整改对量刑的作用，更

不能“法外施恩”。有法院提出，“涉案单位主动加强

合规建设的行为，是单位认罪认罚的显性体现。对

于案发后主动健全合规体系的，加强有效性审查，对

于合规有效地给予比一般认罪认罚更大的从宽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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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是可行的方案。如果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

的从宽量刑情节(如自首、立功等)，则可以考虑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也可以适用缓刑。

如果没有法定从宽情节，则应在法定刑的幅度以内

酌情从轻处罚。例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法院审

理的一起污染环境案。2016年下半年至 2020年 9
月，被告单位A公司在明知被告人王某某、姚某某等

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将生产过程中

装有涂料残液的废包装桶出售给王某某、姚某某等

人进行非法处置。废包装桶几经周转，最终被作为

废铁运至下游钢厂用于熔冶钢铁，严重污染大气生

态环境。其中 A公司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达 500余

吨，违法所得 160余万元。案发后，A公司通过停产

整顿、修订环评报告、重新制作危废核查等方式进

行了合规整改。法院审理该案时，专门组建由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界学者、环境保护高级工程

师、企业高管、环境执法工作人员等共同参与的专

家评审团队，召开了企业合规整改评审会暨判前社

会效果评估会，结合评估意见，最终认定被告单位、

被告人沈某某等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对A公司及

涉案人员酌情从轻处罚。这是法院司法审查成功

的实践。

2.主动进行的司法审查。合规不起诉只是检察

机关办理企业犯罪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对企业犯

罪而言，合规对定罪量刑的作用是全方位的，法院在

审理企业犯罪案件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企业

合规的情况主动审查，评判合规对案件定罪量刑的

影响。

(1)审查企业是否有事前合规计划。司法实务中

不乏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起诉单位犯罪，但企业

以“相关行为系个人实施，单位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作为抗辩理由；或者相反，检察机关起诉的是个人

犯罪，但被告人却以“相关行为系单位行为”作为抗

辩理由。此时，单位是否事前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合

规计划就成为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一个区分

点。这是因为，我国单位犯罪的认定贯彻责任主义

原则。如果企业事先制定并实施了合规计划，表明

企业对员工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否定评价态

度，企业员工的犯罪便不能归咎于企业。因此，事

前合规计划可以成为企业的抗辩事由或者从宽处

罚的情节。

(2)对符合合规整改条件的企业启动合规整改。

法院对进入审判环节的企业犯罪，能否主动启动合

规整改，整改以后如何处理，以及能否让检察机关撤

回起诉，作不起诉处理？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学者已

经进行了初步研究。例如，有学者建议，人民法院决

定开庭审判、宣告判决前，对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开

展合规整改，但符合整改条件的，人民检察院、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适用合规整改。

被告人同意合规整改，应当作出合规整改承诺。对

合规整改验收合格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从

宽处理；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

审查撤回起诉的理由，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笔者

认为，这一建议具有可行性。这是因为，实践中确实

存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期间没有考虑对涉罪的企

业合规整改，或者企业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自己行为

的性质缺乏认识，没有与检察机关达成合规不起诉

协议的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到了审判阶段，被告

单位或者辩护人申请合规整改，法院在审查相关条

件后，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启动对涉罪的

企业合规整改，并根据合规整改的情况做出相应的

处理。

结语

检察机关推行企业合规改革以及企业合规不起

诉固然有优势，但不能由检察机关单挑“大梁”，需要

有法院的参与和支持。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需要

重视法院在企业合规改革中的职能与定位，明确法

院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质司法审查权力与权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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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具体路径。对于涉嫌重罪的企业及企业成员，在

适用合规不起诉、从宽量刑(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
时应通过法院的实质司法审查，多重把关，以确保合

规不起诉和合规从宽不被滥用。

注释：

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 12月，全国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 5150件，

较 2022 年 4 月初全面推开时新增 3825 件；对整改合规的

1498家企业、3051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参见孙风娟：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

革——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就发布涉案企业

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答记者问》，载《检察日报》2023年 1月
17日，第2版。

②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6月、2021年12月、2022年8
月和2023年1月发布了四批共20个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③参见孙风娟：《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深入推进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就

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答记者问》，载《检察日

报》2023年1月17日，第2版。

④这些观点可以参见田宏杰：《刑事合规的反思》，载

《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 2期；刘伟：《刑事合规的溯源、反

思与构建》，载《江海学刊》2021年第 4期；车浩：《“合规不起

诉”的批判性反思》，载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S97ES⁃
JT0530W1MT.html.

⑤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根基》，载《东方法

学》2020年第5期。

⑥刘少军：《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本土化的可能及限度》，

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1期。

⑦韩旭：《警惕“检察中心主义”》，载https://www.sohu.com/
a/630001990_121639554。

⑧参见张琳：《建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框架性建议》，

载《人民检察》2021年第9期。

⑨参见唐彬彬：《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的三种

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1期。

⑩参见董坤：《论企业合规检察主导的中国路径》，载《政

法论坛》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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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Mode and Path of Judicial Review
in Corporat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Sun Guoxiang

Abstract：Th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is operated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a closed loop, so it
makes people worry about the alienation of procuratorial power and the inquiry about procedural legitimacy.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n the judicial and procuratorial power as well as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the litigation system of combining the doctrine of legal prosecution and prosecuting discretion, decides
tha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China only have limited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Implementing the corporate compli⁃
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directing to those enterprises suspected of a felony is beyond the scope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Corporate compliance reform needs to explore and shape the role of the court and its function. The compli⁃
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adopt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and
the deferred prosecution system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nterprise crime. The former applies
to enterprises suspected of misdemeanors withi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discretion. Whether or not to prosecute shall
be decided independently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without judicial review. The latter applies to enterprises suspected
of felonies, and whether or not to prosecute requires judicial review.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court should be substan⁃
tive. The focus of the review should be whether i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social and public interests and whether there
is a reduction of preventive and liability punish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rts also n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amine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that has been prosecuted for corporate crimes, including whether there is an ex-ante
compliance pla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starting the ex-post compliance rectification. The court should properly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to finally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r⁃
porat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Key words：corporat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system; judicial review;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corporate
complian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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